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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中粮生化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930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74 

    

中粮生物化学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公司与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签署 

《进驻沫河口工业园协议书》的公告 

 

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一、协议签订背景： 

1、蚌埠市人民政府（下称“蚌埠市政府”）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、

优化城市环境、促进节能减排等公共利益需要，于2009年1月29日发布《蚌埠市

人民政府关于蚌埠市化工企业退市进园的实施意见》（蚌政〔2009〕13号，下称

“13号文”），要求列入搬迁范围的化工企业搬迁，并确定了搬迁补偿（即征收

补偿）方案的初步内容。 

2、蚌埠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14日与中共蚌埠市委联合发布《关于重点生

物化工企业退市进园的实施意见》（蚌〔2014〕1号），明确将中粮生物化学（安

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粮生化”或“乙方”）列入被要求搬迁的企业范围，

规定由甲方与乙方按照“一企一议”的方式协商确定征收补偿方案。  

3、基于蚌埠市人民政府与中粮生化签署的《征收补偿协议书》，为顺利完

成中粮生化进驻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（下称“淮上区政府”或“甲方”）沫河

口工业园(下称“沫河口工业园”或“园区”)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（下称“本

协议”）。 

二、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

1、甲方名称：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 

法定代表人：冯中元 

住所地：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大道 

2、乙方名称：中粮生物化学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岳国君 

住所地：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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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见证方 

名称：蚌埠市人民政府 

法定代表人：白金明 

住所地：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3115号 

三、 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负责完成以下项目审批及配套设施支持 

1、负责取得沫河口工业园的总环评和安评批复； 

2、负责乙方开工生产所需许可证照变更； 

3、负责协调水利部门完成乙方现有的取水许可证变更的审批事宜； 

4、负责厂区以外的自来水管线建设、供应等； 

5、负责满足乙方项目的环保废水排放点需求； 

7、负责建成园区雨水管网施工及排放接口； 

8、负责投资建设完成乙方配套通讯（电话、互联网、电视）电缆、光缆敷

设至中粮产业园的项目规划红线，确保乙方生产经营管理所需的通讯业务正常运

营； 

9、甲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使乙方取得投资项目的立项、开工、建设等所需

的全部批准手续和文件； 

10、甲方应积极协调蚌埠市规划局出具项目建设规划红线图和设计条件，帮

助乙方完成项目建设的规划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等工作。 

（二）乙方负责如期完成搬迁工作 

1、乙方须按规划要求和本协议约定，如期完成计划投资和建设内容； 

2、乙方在项目建设和生产期间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，在安全生产、

环境保护、职业卫生、统计、劳动等方面主动接受政府的服务指导； 

3、乙方应在甲方实际交付完全具备本协议约定用地条件的项目用地后 3 个

月内开工建设，项目综合投资强度原则上应符合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1、本协议生效后，甲乙双方任一方不履行或不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、金

额、方式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，包括其承诺的义务，则视为该方（下称“违

约方”）违约，违约方应立即实际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赔偿另一方（下称“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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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方”）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 

2、自违约事实发生之日起，守约方有权暂停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，直至

违约方就违约行为做出补正或救济，该暂停履行义务的行为不构成对本协议的违

约，而应根据暂停期间的长短相应顺延守约方的义务履行期间。 

四、协议生效 

本协议自下列全部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： 

1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； 

2、本协议以及依据本协议制定的入驻园区方案经乙方董事会/股东大会表决

通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粮生物化学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11月 23日 




